华东理工大学短期交流项目申请表
                                                   填表日期：              

	申请项目名称：
	

	申请人姓名
	
	性别
	
	照片

	就读学院
	
	班级
	
	

	身份证号
	
	学号
	
	

	E-mail
	
	手机
	 

	护照号码
	
	若无护照请尽快办理

	现 住 地
	

	联系方式

（家长）
	家长姓名
	
	家庭电话
	

	
	家庭地址
	

	
	家长手机
	
	单位电话
	

	
	E-mail
	

	参加短期项目需知：
1. 申请人被录取后，需按照华东理工大学关于学生申请出国（境）的相关管理规定办理出国申请和相关学籍管理手续。

2.短期交流项目是学校正常教学安排之余的课余项目，如学生遇到交流项目时间与学校、学院正常教学安排时间相冲突，请严格遵守学校、学院的教学安排。

3.出于安全考虑，参与项目的学生需同去同回。

4. 在国外学习期间，学生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国对出国留学人员的规定，并严格遵守所在国法律。否则，一切法律后果将由自己承担。
5.在到达交流目的国后，应及时将自己住宿地址和联系方式告知项目负责教师，以便统一管理。

6.在外学习期间，学生不可擅自变更学习地点和延长学习期限。学习结束后，学生必须按时回国，否则华东理工大学有权按照学生手册有关规定对当事学生作相关处理。

7.学生在外学习期间，应严格按照学校学生国（境）外交流项目管理规定的要求，认真完成学习内容。在外期间，学生不可擅自行动，按所参加项目要求，全程参加各项学习及参观活动。学生需每3天向学校汇报在外情况，归国后提交交流项目归国报告一份，作为本项目留档。同时，提供本人在外学习和生活照片电子版3-5张，且同意所有本人的照片及其它影像资料可用于学校的项目回顾及其它宣传材料中。 

8.参加短期项目的学生需购买境外旅游保险。在本项目往返项目目的国及在外交流期间，如出现人身、财产意外，华东理工大学不承担任何责任。
申请人保证：本人及本人家长知晓并已阅读上述内容，并会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申请人（签字）                          家长（签字）                

	导师（研究生）/辅导员（本科生）意见：

导师/辅导员（签字）          

	学院意见：

学院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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